
0 9 8  建 築 物 室 內 設 計  乙  4 - 1 ( 序 0 0 1  )   

0 9 8 年 度 1 2 5 0 0 建 築 物 室 內 設 計 乙 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學 科 測 試 試 題  

本 試 卷 有 選 擇 題 8 0 題，每 題 1 . 2 5 分，皆 為 單 選 選 擇 題，測 試 時 間 為 1 0 0 分 鐘，請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，

答 錯 不 倒 扣 ； 未 作 答 者 ， 不 予 計 分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選 擇 題 ：  

1 .  ( 3 )  木 材 合 板 等 易 燃 性 建 材，如 需 具 防 火 性 能 時 應 選 用 ？調 合 漆水 性 水 泥 漆防 火 漆磁

漆 。  

2 .  ( 2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規 定，承 受 本 身 重 量 及 本 身 所 受 地 震 力、風 力 外 並 承 載 及 傳 導 其 他 外

壓 力 及 載 種 之 牆 壁 ， 稱 為帷 幕 牆承 重 牆分 間 牆外 牆 。  

3 .  ( 2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給 排 水 及 衛 生 設 備 符 號 表 示閘 閥逆 止 閥

過 濾 器控 制 閥 。  

4 .  ( 3 )  房 間 門 扇 安 裝 時，門 扇 啟 閉 之 頂 緣、兩 側 需 留 1 . 5 ㎜ 之 淨 空 隙，門 下 緣 維 持 之 淨 空 隙 為 3

㎜ 6 ㎜ 9 ㎜ 1 8 ㎜ 。  

5 .  ( 3 )  一 般 室 內 常 用 之 P L 、 B B 燈 管 是 屬 於白 熾 燈石 英 燈螢 光 燈水 銀 燈 。  

6 .  ( 2 )  依「 建 築 法 」規 定，下 列 何 者 不 屬 建 築 物 之 主 要 構 造主 要 梁 柱固 定 隔 屏承 重 牆 壁

樓 地 板 。  

7 .  ( 4 )  有 一 廚 房 流 理 台 邊 長 為 2 公 尺，在 圖 面 上 將 其 繪 製 成 4 公 分，則 該 圖 之 比 例 應 如 何 標 示 ？

 2 0 : 1 5 0 : 1 1 : 2 0 1 : 5 0 。  

8 .  ( 4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，在 給 排 水 及 衛 生 設 備 符 號 代 表屋 頂 排 水 口地

板 面 清 潔 口地 板 下 清 潔 口地 板 落 水 口 。  

9 .  ( 1 )  所 謂 直 接 照 明，是 指 光 源 有 下 列 何 者 比 例 的 光 量，直 接 投 射 在 被 照 物 上 9 0 ～ 1 0 0 ％ 6 0

～ 9 0 ％ 4 0 ～ 6 0 ％ 5 0 ～ 8 0 ％ 。  

1 0 .  ( 3 )  依 相 關 法 規 設 計 建 築 物 室 內 樓 梯 時 ， 應 檢 核 樓 梯美 觀造 價淨 高工 期 。  

1 1 .  ( 4 )  下 列 加 工 合 成 板 中 ， 何 者 最 適 合 用 於 木 地 板 舖 設 前 ， 做 為 舖 底 用 之 1 2 ㎜ 厚 底 材石 膏 板

不 含 甲 醛 塑 合 板中 密 度 纖 維 板防 潮 夾 板 。  

1 2 .  ( 3 )  廠 商 於 工 程 得 標 後，為 確 實 計 算 施 工 上 所 需 材 料、人 工、設 備 等 費 用 之 數 量、價 格 而 重 新

詳 細 估 算 所 需 之 明 細 費 用，此 種 估 價 我 們 稱 為投 標 估 價概 算 估 價成 本 估 價單 價 分

析 。  

1 3 .  ( 4 )  排 煙 設 備 之 排 煙 口 開 口 位 置，應 開 設 在 天 花 板 或 天 花 板 下 幾 公 分 範 圍 內 之 外 牆，或 直 接 與

排 煙 風 道 （ 管 ） 相 接 ？ 4 5 公 分 6 0 公 分 7 5 公 分 8 0 公 分 。  

1 4 .  ( 1 )  使 用 水 泥 砂 漿 進 行 垂 直 面 之 馬 賽 克 磁 磚 舖 貼 時，應 採 用 下 列 何 種 方 式 較 佳硬 底 施 工軟

底 施 工團 漿 施 工混 漿 施 工 。  

1 5 .  ( 4 )  集 合 住 宅 所 排 放 之 雨 水 經 雨 水 下 水 道 排 至 河 海，雜 排 水、污 水 經 污 水 下 水 道 再 至 污 水 處 理

廠 ， 再 排 放 至 河 海 ， 稱 謂間 接 排 水直 接 排 水合 流 式 排 水分 流 式 排 水 。  

1 6 .  ( 4 )  排 水 或 通 氣 管 路，全 部 或 部 份 裝 置 完 成 後，應 加 水 壓 試 驗，若 採 分 段 試 驗 時，應 將 該 段 內

除 最 高 開 口 外 之 所 有 開 口 密 封，並 灌 水 使 該 段 內 管 路 最 高 接 頭 處 有 0 . 1 1 . 1 2 . 2 3 . 3

公 尺 以 上 的 水 壓 。  

1 7 .  ( 2 )  砌 磚 交 丁 （ 錯 縫 ） 搭 接 時 至 少 須 達 到 1 / 8 B 以 上 1 / 4 B 以 上 1 / 2 B 以 上 1 B 以 上 。  

1 8 .  ( 1 )  消 防 撒 水 頭 之 迴 水 板 與 屋 頂 板 ， 或 天 花 板 之 間 距 ， 不 得 小 於 8 公 分 ， 且 不 得 大 於 4 0 公

分 4 5 公 分 5 0 公 分 6 0 公 分 。  

1 9 .  ( 2 )  給 水 配 管 不 可 以 使 用 下 列 何 種 管 材 ？塑 膠 管鑄 鐵 管銅 管不 銹 鋼 管 。  

2 0 .  ( 2 )  餐 廳 樓 地 板 最 低 活 載 重 ， 依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規 定 為 2 0 0 k g / m  3 0 0 k g / m  4 0 0 k g / m

 5 0 0 k g / m 。  

2 1 .  ( 1 )  浴 室 所 使 用 之 F R P 浴 缸 是 指玻 璃 纖 維 浴 缸琺 瑯 浴 缸壓 克 力 浴 缸聚 乙 烯 浴 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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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( 2 ) 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總 則 編 第 3 - 3 條 規 定，請 問 下 列 何 項 組 別 不 屬 於 商 業 類 ( 即 B 類 ) ？娛

樂 場 所金 融 證 券旅 館商 場 百 貨 。  

2 3 .  ( 3 )  依 據 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 第 2 0 條 ，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審 核 時 ， 應 檢 附 ： 申 請 書 、 建

築 物 權 利 證 明 文 件、核 准 之 使 用 執 照 平 面 圖（ 建 築 執 照 圖 ）或 室 內 裝 修 平 面 圖 及水 電 圖

立 面 圖室 內 裝 修 圖 說現 況 圖 。  

2 4 .  ( 4 )  下 列 何 種 管 材 ， 不 適 用 於 熱 水 管 路 ？不 銹 鋼 管銅 管鍍 鋅 鋼 管 P V C 管 。  

2 5 .  ( 2 )  依 據「 消 防 法 」第 十 一 條 規 定，地 面 樓 層 達 下 列 何 者 以 上 之 建 築 物、地 下 建 築 物 及 中 央 主

管 機 關 指 定 之 場 所，其 管 理 權 人 應 使 用 附 有 防 焰 標 誌 之 防 焰 物 品七 層十 一 層十 三 層

十 五 層 。  

2 6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是 屬 一 級 耐 燃 材 ？木 絲 水 泥 板石 膏 板空 心 磚耐 燃 纖 維 板 。  

2 7 .  ( 2 )  面 層 水 泥 砂 漿 粉 光，一 般 是 指 依 水 泥 與 粗 砂，依 下 列 哪 種 容 積 比 例 拌 合，使 其 表 面 平 整 後

做 為 完 成 面 ？ 1 : 1 或 1 : 1 . 5 1 : 2 或 1 : 2 . 5 1 : 3 或 1 : 3 . 5 1 : 4 或 1 : 4 . 5 。  

2 8 .  ( 3 )  插 座 係 指 自 各 分 路 引 出 之 出 線 口，以 供 應 各 電 器 電 力 之 裝 置，其 依 結 構 方 式 除 明 插 座 外 及

何 種 插 座 ？單 插 座普 通 插 座暗 插 座雙 插 座 。  

2 9 .  ( 3 )  工 程 圖 面 上 標 示 比 例 1 / 1 0 0 時 ， 表 示 實 測 值 是 圖 面 表 示 值 的 0 . 0 1 倍 1 倍 1 0 0 倍

 1 0 0 0 倍 。  

3 0 .  ( 2 )  海 島 型 木 地 板 是 以 何 種 板 材 為 底，再 於 該 底 材 表 面 貼 上 實 木 薄 片 或 木 皮 而 成 ？蔗 板夾

板纖 維 板 ( 密 迪 板 )矽 酸 鈣 板 。  

3 1 .  ( 4 )  繪 製 細 部 大 樣 圖 時 ， 若 圖 面 標 示 1 ： 2 係 為放 大 2 倍 尺 寸放 大 1 / 2 倍 尺 寸縮 小 4 倍

尺 寸縮 小 1 / 2 倍 尺 寸  繪 製 。  

3 2 .  ( 3 )  污 工 構 造 通 常 指 的 是 那 ㄧ 種 構 造 ？木玻 璃磚 石鋼 。  

3 3 .  ( 4 )  會 使 人 覺 得 刺 眼 、 不 舒 服 而 導 致 眼 睛 疲 勞 之 光 線 稱 為耀 光強 燭 光反 射 光眩 光 。  

3 4 .  ( 2 )  一 般 辦 公 室 之 平 均 照 度 應 達 到 多 少 ( L u x ) 1 5 0 ～ 3 0 0 3 0 0 ～ 7 0 0 7 0 0 ～ 1 5 0 0 1 5 0 0 ～

3 0 0 0 。  

3 5 .  ( 4 )  於 照 明 環 境 中，下 列 何 種 室 內 建 材 之 反 射 率 為 最 低銀、鋁 本 色 材 質淡 色 壁 紙亮 面 不

銹 鋼 板深 色 壁 紙 。  

3 6 .  ( 1 )  現 有 一 支 壁 紙 之 長 寬 為 1 . 7 台 尺 × 3 3 台 尺 ， 有 一 面 牆 長 5 9 0 ㎝ 、 高 3 3 0 ㎝ ， 不 考 慮 對 花

及 損 料 ， 共 需 用 壁 紙 幾 支 ？ 4 支 5 支 7 支 8 支 。  

3 7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屬 於 石 灰 變 質 岩花 崗 岩石 英 岩大 理 石砂 岩 。  

3 8 .  ( 4 )  下 列 何 項 不 屬 於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規 定 之 室 內 裝 修 行 為 ？固 著 於 建 築 物 構 造

體 之 天 花 板分 間 牆 之 變 更高 度 超 過 1 . 2 M 固 定 於 地 板 之 隔 屏地 氈 之 黏 貼 及 擺 設 。  

3 9 .  ( 3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，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開 關 類 符 號 代 表隔 離 開 關熔

斷 開 關電 磁 開 關安 全 開 關 。  

4 0 .  ( 1 )  餐 廳 採 用 何 種 光 源 可 增 加 食 物 可 口 美 味 的 色 彩 效 果 ？高 演 色 性中 演 色 性低 演 色 性

不 受 影 響 。  

4 1 .  ( 4 )  現 行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有 關 G 類 供 辦 公 用 途 之 建 築 物 其 走 廊 之 設 置 規 定 ，

於 單 側 有 居 室 時 走 廊 寬 度 至 少 為 9 0 公 分 1 0 0 公 分 1 1 0 公 分 1 2 0 公 分 。  

4 2 .  ( 4 )  一 般 所 謂 之「 色 調 」是 指彩 度 及 色 相 效 果單 色 及 互 補 色 效 果互 補 及 明 暗 效 果冷 暖

及 明 暗 效 果 。  

4 3 .  ( 1 )  注 視 一 高 彩 度 之 色 彩 約 2 0 ～ 3 0 秒 後 ， 將 視 線 轉 移 至 白 色 牆 壁 上 ， 此 時 眼 睛 所 看 到 的 色 彩

稱 為補 色 殘 像殘 色對 比 補 色殘 像 。  

4 4 .  ( 2 )  比 例 1 : 5 0 之 平 面 圖 上，量 得 一 居 室 空 間 長 7 . 8 公 分 ; 寬 1 0 . 6 公 分，今 該 室 擬 滿 舖 木 地 板 ，

其 實 際 面 積 為 1 8 . 6 2 0 . 6 7 4 1 . 3 4 8 2 . 6 8  平 方 公 尺 。  

4 5 .  ( 1 )  在 實 施 都 市 計 劃 區 內，幾 樓 以 上 之 集 合 住 宅，屬 於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六 層 樓 以 上七 層 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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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十 一 層 樓 以 上十 二 層 樓 以 上 。  

4 6 .  ( 3 )  一 般 照 明 於 照 度 所 謂 的 作 業 面 ， 在 室 內 是 指 地 面 起 幾 公 分 高 之 水 平 面 0 公 分 5 0 公 分

 7 5 公 分 9 0 公 分 。  

4 7 .  ( 3 )  以「 視 點 」→「 投 影 面 」→「 物 體 」之 關 係 而 投 影 視 圖 的 圖 法 ， 稱 為第 一 角 法第 二 角

法第 三 角 法第 四 角 法 。  

4 8 .  ( 1 )  1 2 尺 × 1 . 2 寸 × 1 寸 之 角 材 共 1 2 支，其 才 積 應 為 1 7 . 2 8 才 2 1 . 6 才 1 7 2 . 8 才 2 1 6 才。

4 9 .  ( 3 )  依「 消 防 法 」規 定 排 煙 設 備 之 排 煙 口、排 煙 管 道、進 風 口 等 均 應 以耐 燃 材 料 製 造防 焰

材 料 製 造不 燃 材 料 製 造耐 火 材 料 製 造 。  

5 0 .  ( 4 )  下 列 何 項 不 屬「 公 寓 大 廈 管 理 條 例 」第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「 . . . . . . 非 依 法 令 規 定 並 經 區 分 所 有

權 人 會 議 之 決 議，不 得 有 變 更 構 造、顏 色、使 用 目 的、設 置 廣 告 物 或 其 他 類 似 之 行 為 」

公 寓 大 廈 樓 頂 平 台公 寓 大 廈 防 空 避 難 室一 樓 出 入 大 廳 之 內 外 牆一 樓 商 業 使 用 第 一

層 的 騎 樓 內 側 住 戶 之 外 牆 。  

5 1 .  ( 2 )  一 般 砌 磚 用 水 泥 砂 漿 配 合 比 之 比 例 為 1 : 1 1 : 3 1 : 4 1 : 5 。  

5 2 .  ( 1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偵 煙 型 火 警 探 測 器 

  。  

5 3 .  ( 3 )  按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自 民 國 9 8 年 7 月 起 施 行 有 關 綠 建 材 之 規 定 ， 建 築 物 之 室 內 裝 修 材 料

及 樓 地 板 面 材 料 應 採 用 綠 建 材，其 使 用 率 應 達 室 內 裝 修 材 料 及 樓 地 板 面 材 料 總 面 積 多 少 以

上 ？百 分 之 五百 分 之 十百 分 之 三 十無 限 制 。  

5 4 .  ( 1 )  所 謂 E E R 是 指冷 凍 能 力 / 輸 入 功 率冷 凍 能 力 / 輸 出 功 率輸 入 功 率 / 冷 凍 能 力輸 出 功

率 / 冷 凍 能 力 。  

5 5 .  ( 4 )  玻 璃 破 裂 時 ， 碎 粒 同 時 散 落 者 之 玻 璃 為 ？膠 合 玻 璃鋼 絲 網 玻 璃安 全 玻 璃強 化 玻

璃 。  

5 6 .  ( 1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常 用 的 玻 璃 工 程 估 價 的 單 位坪式尺才 。  

5 7 .  ( 1 )  A 類B 類C 類D 類  火 災 ， 指 因 紙 類 、 木 材 、 纖 維 等 一 般 可 燃 物 所 發 生 之 火 災 。

5 8 .  ( 3 )  依 C N S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建 築 製 圖 規 定 ， 建 築 物 規 模 較 大 ， 為 方 便 索 引 起 見 ， 平 面 圖 常

加 註 構 架 座 標 號 碼水 平 方 向 由 左 而 右 用 英 文 A . B . C . . . 表 示水 平 方 向 由 右 而 左 用 數 字

1、2、3 . . . . . . 表 示垂 直 方 向 由 下 而 上 用 英 文 A . B . C . . . . . . 表 示垂 直 方 向 由 上 而 下 用 數 字

1 、 2 、 3 . . . . . . 表 示 。  

5 9 .  ( 3 )  分 電 箱 之 分 岐 迴 路 長 度 以 不 超 過 多 少 公 尺 為 原 則 ？ 1 0 2 0 3 0 4 0 。  

6 0 .  ( 4 )  依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，下 列 何 者 非 為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開 業 建 築 師營 造 業

室 內 裝 修 業包 工 業 。  

6 1 .  ( 3 )  一 般 低 壓 供 電 之 3 ψ 3 W 2 2 0 V 代 表單 相 二 線單 相 三 線三 相 三 線三 相 四 線 。  

6 2 .  ( 1 2 3 4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建 築 製 圖 規 定 ， 建 築 圖 號 及 圖 例 文 字 簡 寫 符 號  E V E L  代 表樓 梯

逃 生 梯昇 降 機電 扶 梯 。  

6 3 .  ( 2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規 定，常 時 關 閉 式 之 防 火 門，單 一 門 扇 面 積 不 得 超 過

 2 m  3 m  4 m  5 m 。  

6 4 .  ( 3 )  一 般 而 言 平 面 圖，是 指 在 地 坪 面 上 幾 公 尺 的 高 度，取 橫 剖 向 下 投 影 所 呈 現 之 圖 說 ？ 1 公

尺 1 . 2 公 尺 1 . 5 公 尺 1 . 8 公 尺 。  

6 5 .  ( 2 3 4 )  市 售 石 膏 板 材 之 尺 寸 規 格 ， 其 厚 度 選 擇 一 般 有 下 列 何 種 厚 度 ？ 2 、 4 、 6 、 8 分 3 、 4 、

5 、 6 分 3 、 4 、 5 、 8 分 3 、 4 、 6 、 8 分 。  

6 6 .  ( 2 )  依 C N S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建 築 製 圖 規 定 ， 空 調 及 機 械 設 備 圖 之 英 文 代 號 為

AMN P 。  



0 9 8  建 築 物 室 內 設 計  乙  4 - 4 ( 序 0 0 1  )   

6 7 .  ( 3 )  由 發 包 單 位 根 據 設 計 圖 說 來 計 算 工 程 費 用 之 估 價，稱 為成 本 估 價概 略 估 價預 算 估 價

市 場 估 價 。  

6 8 .  ( 4 )  依 據 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 第 1 0 條 ， 室 內 裝 修 業 應 於 內 政 部 許 可 後 幾 個 月 內 辦 理

公 司 或 商 業 登 記；如 有 正 當 理 由 者，得 申 請 延 期 一 次。但 不 得 超 過 三 個 月；逾 期 未 辦 理 公

司 或 商 業 登 記 者，內 政 部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？三 個 月 內四 個 月 內五 個 月 內六 個 月 內 。

6 9 .  ( 4 )  估 價 作 業 與 下 列 何 者 無 關設 計 圖施 工 說 明 書投 標 須 知工 程 承 攬 手 冊 。  

7 0 .  ( 3 )  人 工 光 源（ 燈 具 設 備 ）每 瓦 ( W ) 所 產 生 的 流 明 效 率 稱 為燈 具 效 率反 射 效 率發 光 效 率

照 明 效 率 。  

7 1 .  ( 4 )  垂 直 風 管 貫 穿 整 個 樓 層 時，風 管 應 設 於 管 道 間 內，當 建 物 為 四 層 以 上 建 築 物，其 管 道 間 之

防 火 時 效 不 得 小 於 0 . 5 小 時 1 小 時 1 . 5 小 時 2 小 時 。  

7 2 .  ( 2 )  一 般 住 宅 ， 室 內 照 明 用 電 主 要 配 線 最 小 線 徑 尺 寸 為 1 . 2 ㎜ 1 . 6 ㎜ 1 . 8 ㎜ 2 . 0 ㎜ 。  

7 3 .  ( 1 )  描 述 色 彩 變 化 的 三 種 特 性 是 指色 相、彩 度、明 度彩 度、飽 合 度、明 度色 相、飽 合 度 、

彩 度灰 度 、 明 度 、 飽 合 度 。  

7 4 .  ( 4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材 料 、 構 造 圖 例 代 表磚裝 修 材石 材鬆

軟 保 溫 吸 音 材 疊 蓆 類 。  

7 5 .  ( 2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，在 空 調 符 號 之 圖 說， 代 表電 動 閘 門防 火 閘

門分 岐 閘 門手 動 閘 門 。  

7 6 .  ( 1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， ，依 序 代 表電 燈 分 電 盤、單 連 插 座、接 線

盒 及 出 線 口電 燈 總 配 電 盤、雙 連 插 座、接 線 盒電 燈 分 電 盤、雙 連 插 座、接 線 盒 及 出 線

口電 燈 總 配 電 盤 、 單 連 插 座 、 接 線 盒 。  

7 7 .  ( 1 )  一 般 已 取 代 大 多 數 之 開 關 及 保 險 絲，而 通 常 將 其 裝 置 於 總 開 關 箱 集 各 分 路 之 開 關 上，稱 謂

無 熔 絲 開 關低 壓 熔 絲 開 關管 形 熔 絲 開 關銀 質 熔 絲 開 關 。  

7 8 .  ( 2 ) 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置、維 護 或 防 焰 物 品 之 使 用，若 違 反 消 防 法 規 定，經 消 防 機 關 通 知 限 期 改

善，逾 期 不 改 善 或 複 查 不 合 規 定 者，處 其 管 理 權 人 新 台 幣 多 少 之 罰 鍰 5 千 元 以 上 2 萬 元

以 下 6 千 元 以 上 3 萬 元 以 下 6 千 元 以 上 2 萬 元 以 下 6 千 元 以 上 4 萬 元 以 下 。  

7 9 .  ( 3 )  室 內 2 0 A 分 路 以 供 應 普 通 電 燈 及 小 型 電 器 具 為 限 ， 其 中 移 動 電 器 具 之 最 大 使 用 應 不 得 超

過 分 路 額 定 之 6 0 ％ 7 0 ％ 8 0 ％ 9 0 ％ 。  

8 0 .  ( 2 )  櫥 櫃 之 鑲 板 門 構 造 是 屬 於平 板 結 構框 架 結 構腳 柱 結 構搭 接 結 構 。  

 


